
臺北市政府 98.05.01.  府訴字第 098700501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唐○○

訴 願 代 理 人　李○○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商業處

訴願人因違反臺北市公司組織營利事業管理自治條例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98年 1月 23

日北市商三字第 09830387700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經本府核准於本市大安區忠孝東路○○段○○巷○○號營業，領有本府核發之北市商

一字第 0970xxxx號營利事業登記證，核准登記之營業項目為一、國際貿易業二、食品什貨、

飲料零售業﹝使用面積不得超過 73.37平方公尺﹞﹝不得佔用停車場﹞﹝營業面積不得佔用

防空避難室﹞﹝不得佔用夾層﹞。前因未辦妥餐館業及飲料店業之營利事業登記即於上址經

營該等業務，經原處分機關以民國（下同） 97年 12月 5日北市商三字第 09734643600 號函處

訴願人新臺幣 2萬元罰鍰，並勒令停止經營該等業務在案。嗣原處分機關於 98年 1月 21日

21

時 10分於上開場所執行商業稽查時，復查獲訴願人仍有未辦妥餐館業及飲料店業之營利事業

登記即於上址經營該等業務之情事，審認訴願人違反臺北市公司組織營利事業管理自治條例

第 4條規定，爰依同自治條例第 7條規定，以 98年 1月 23日北市商三字第 0983

0387700 號函，勒令訴願人停止經營前開餐館業及飲料店業務。（罰鍰部分，另以 98年 2月

6日北市商三字第 09830693900號函處理，訴願人已另案訴願審理中）該函於 98年 2月 3日送

達

，訴願人不服，於 98年 2月 9日至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網站聲明訴願，並於次日補送訴願書，

 2月 18日補正訴願程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臺北市公司組織營利事業管理自治條例第 2條規定：「本自治條例所稱主管機關為臺

　　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主管機關得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任臺北市商業處執行。」第 3條

　　規定：「本自治條例所稱公司組織營利事業（以下簡稱事業），指依公司法之規定，設

　　址於本市之公司或分公司。」第 4條規定：「事業於辦妥所營事業之營利事業設立、遷

　　址或營業項目變更登記前不得開業、於新址營業或變更其營業項目。」第 7條規定：「



　　非屬第五條第一項所定之事業，違反第四條規定者，處公司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五萬元以

　　下之罰鍰，並勒令其停止經營未辦妥營利事業登記之營業項目。經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

　　處分後，仍不停止經營未辦妥營利事業登記營業項目者，得按月連續處罰。」臺北市政

　　府產業發展局 97年 1月 23日北市產業工字第 09730002200號公告：「主旨：公告『臺北

市

　　公司組織營利事業管理自治條例』之管理及處罰事項，委任臺北市商業處辦理，並自中

　　華民國 97 年 1 月 17日起生效。... ... 」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設立時是請會計師申請營利事業登記，因負責人唐○○是外國人且其為店裡廚

　　　師，為親自經營這家店，必須要有工作證才能工作。為了安全起見，訴願人必須申請

　　　為有限公司而非一般商號，這樣唐○○才可取得工作許可證。

（二）訴願人在上開地址本得以餐廳的模式營業，只是當初會計師的疏忽，現在必須承擔數

　　　萬元罰鍰，實在冤枉。

三、查訴願人經本府核准於本市大安區忠孝東路○○段○○巷○○號營業，領有本府核發之

　　北市商一字第 0970xxxx號營利事業登記證，核准登記之營業項目如事實欄所載。案經原

　　處分機關派員於 98年 1月 21日 21時 10分至上開場所執行商業稽查時，查獲訴願人有未

辦

　　妥餐館業及飲料店業營利事業登記即經營該等業務之情事，有訴願人營利事業登記抄本

　　、採證照片及經訴願人現場管理人董○○簽名之原處分機關商業稽查紀錄表等影本附卷

　　可稽。訴願人違規事證明確，洵堪認定。原處分機關據以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因負責人唐○○是外國人且其為店裡廚師，為親自經營這家店，必須要有

　　工作證才能工作。為了安全起見，訴願人必須申請為有限公司而非一般商號，這樣唐○

　　○才可取得工作許可證云云。查訴願人以公司組織之形式設立，固係基於便利負責人唐

　　○○取得工作許可證之考量，惟訴願人既於本市以公司組織名義經營業務，自應遵守臺

　　北市公司組織營利事業管理自治條例之規定，尚難據此而邀免其責。又訴願人主張上開

　　地址本得以餐廳的模式營業，當初係會計師的疏忽，現在必須承擔其疏失之責任，實在

　　冤枉云云。查本件訴願人未辦妥餐館業及飲料店業營利事業登記即經營該等業務之違規

　　事實，業如前述，則本案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臺北市公司組織營利事業管理自治條例第 7

　　條規定，以 98年 1月 23日北市商三字第 09830387700號函，勒令訴願人停止前開餐館業

及

　　飲料店業之經營，即無違誤，訴願人自難以本案之所以違規係因其所選任會計師疏失所

　　致而冀邀免責。從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所為之處分，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　業　鑫（公出）

　　　　　　　　　　　　　　　　　　　　　　　　　副主任委員　王　曼　萍（代理）

　　　　　　　　　　　　　　　　　　　　　　　　　　　　　　　　委員　劉　宗　德

　　　　　　　　　　　　　　　　　　　　　　　　　　　　　　　　委員　陳　石　獅

　　　　　　　　　　　　　　　　　　　　　　　　　　　　　　　　委員　陳　媛　英

　　　　　　　　　　　　　　　　　　　　　　　　　　　　　　　　委員　紀　聰　吉

　　　　　　　　　　　　　　　　　　　　　　　　　　　　　　　　委員　戴　東　麗

　　　　　　　　　　　　　　　　　　　　　　　　　　　　　　　　委員　林　勤　綱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葉　建　廷

　　　　　　　　　　　　　　　　　　　　　　　　　　　　　　　　委員　范　文　清

中　　華　　民　　國　　　98　　　年　　　5　　月　　　1　　　日

　　　　　　　　　　　　　　　　　　　　　　　　　　　　　　　　市長　郝　龍　斌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業鑫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